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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人民币可续期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河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河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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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8

河钢Y1、18河钢Y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受托管理公司债券概况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债券全称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二期） 

债券名称 18 河钢 Y1 18 河钢 Y2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

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69 号”文；不超过 80 亿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69 号”文；不超过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N 年期。即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

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

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

本品种债券 

3+N 年期。即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

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

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

本品种债券 

发行规模 30 亿元 50 亿元 

债券利率 5.96% 5.5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 单利按年计息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存续期内每年 4 月 3 日 存续期内每年 7 月 24 日 

担保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

级报告（2019）》，发行人主体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债项级别为 AAA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

级报告（2019）》，发行人主体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债项级别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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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所在的钢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8 年，钢铁行业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提前完成了化解过剩产能五年目标，彻底清除了“地条

钢”，市场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钢材价格相对稳定，进口铁矿石市场运行平稳，

钢铁企业效益持续好转，钢材出口减少、结构优化，节能环保水平显著提升。 

2018 年，公司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以市场和改革为手段，保持“市场”和“产品”持续发

力，大力优化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不

断取得新成效，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生产经营取得显著成绩。2018

年实现利润总额 54.28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6 亿元，较

上年增长 99.57%。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2,087.46 亿元，负债总额为 1,497.95 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 589.51 亿元。2018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209.57 亿元，较上

年增加 10.99%，净利润 43.81 亿元，较上年增加 106.10%。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

流净额为 99.85 亿元，较上年减少 39.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应收票据及票据保证金增加，致使该部分资金无法体现在

现金流量表。2018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6.28 亿元，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年度公司的融资规模

增加。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 年度/末 2017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660.67 522.34 26.4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26.80 1,379.14 3.46% 

资产总计 2,087.46 1,901.48 9.78% 

流动负债合计 1,287.21 1,132.41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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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210.74 292.48 -27.95% 

负债合计 1,497.95 1,424.89 5.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9.51 476.59 23.69% 

营业收入 1,209.57 1,089.83 10.99% 

营业利润 53.74 30.96 73.59% 

利润总额 54.28 30.55 77.67% 

净利润 43.81 21.26 10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85 164.07 -39.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01 -136.31 18.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28 -12.73 856.3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5.06 15.02 466.23%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簿记发行了规模为 30.00 亿元的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利率 5.96%，期限为 3+N 年，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簿记发行了规模为 50.00 亿元的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利率 5.50%，期限为 3+N 年，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 2018 年末，上述两期公司债券共计 80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余

额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截至报告期末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

说明书约定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符合规范。 

1、“18 河钢 Y1” 

为保证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公司已指定专项账户，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营业部签订《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

议》，并新开立了募集资金及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专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811180101160048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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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账户也作为“18 河钢 Y1”的偿债保障金专户。 

2、“18 河钢 Y2”  

为保证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公司已指定专项账户，与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自强支行签订《资金专项账户监管

协议》，并新开立了募集资金及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专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自强支行 

银行帐号：50370001040016529 

同时该账户也作为“18 河钢 Y2”的偿债保障金专户。 

五、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1,209.57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10.99%。2018 年

利润总额为 54.28 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77.67%。2018 年净利润为 43.81 亿元，

比 2017 年增长 106.10%，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46、0.51，速动比率分别为

0.26、0.34，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呈增长趋势。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

资产负债率由 74.94%下降至 71.76%。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为

2.17。公司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为 3.85 倍，表现出对利息支付较强的保障能

力。 

因此，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动。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8河钢 Y1”、“18河钢 Y2”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

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作用、成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司承诺等，

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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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

保障本次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聘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次债券的存

续期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

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

持有人的正当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

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

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次债券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

门在每年财务预算中落实本次债券本息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保证债券

持有人利益。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包括公司财务部等相关部门，

具体负责利息和本金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

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5、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

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

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

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6、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次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时，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等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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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立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

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的资金，承诺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

工作日将当年度应支付的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本息的按

时足额支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

中承诺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8河钢 Y1”和“18河钢 Y2”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18河钢 Y1”和“18河钢 Y2”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

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18河钢

Y1”和“18河钢 Y2”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

执行。 

发行人偿债保证措施有效保证了发行人按时偿付本息。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8河钢 Y1”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自 2018 年 4 月 3 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4 月 3 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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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8河钢 Y2”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

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7 月 24 日

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及时通过邮件等方式提醒

发行人做好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工作，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18

河钢 Y1”、“18河钢 Y2”在 2018 年度均未到利息支付日。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无。 

十一、发行人执行行业调控政策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落实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不存在违反相关政策新增产

能或其他违反产业政策的情形。 

十二、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

报告（2019）》，发行人主体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债项级别为 AAA。 

十三、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十四、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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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 2018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